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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說明書 

壹、 概述 

一、 採購名稱 

「第七屆危老都更博覽會策展委託服務」。 

二、 採購目的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本中心)為對社會大眾展現

都市更新政策推動成果，參加財訊週刊舉辦之危老都更博覽會，

公開徵求服務團隊，依據本中心提出之需求與素材協助策劃展

覽活動。 

三、 契約付款方式 

(一) 本採購案採最有利標決標，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

固定價格給付；本案保留後續擴充 20萬元。 

(二) 廠商於投標文件內應詳列組成該價格之各項內容。 

(三) 採購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含稅)，採兩階段付款：

第一階段依契約規定「完成第一次工作會議、提交服務建

議書」經甲方確認無誤，撥付 30 % ；第二階段「展覽活

動執行完畢、交付文宣品、交付結案報告」，經甲方驗收

合格後，撥付 70%。 

四、 履約期限 

廠商應於簽約次日起至 114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本案成果報

告書，並送交甲方辦理驗收。 

貳、 委託項目（需求規格及數量） 

一、 活動主視覺及文宣品設計製作 1 場。 

二、 展覽內容素材彙整、編排設計、完稿輸出、展場布置、互動活

動策劃 1 場。 

三、 活動紀錄(平面攝影) 1 場。 

四、 本案採雙週工作會議，由本中心、廠商定期辦理。 

參、 專案管理 

廠商應於投標時於提案規劃應詳細說明於履約項目之內容，且應包

含本案計畫主持人，並於履約期間應與本中心定期會商計畫執行方

式、進度控制等。計畫主持人倘未依雙方協議執行或有不適任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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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有權提出更換計畫主持人，廠商並應提出適任人選經本中心

同意後更換。 

肆、 專案執行（分期方式） 

一、 得標廠商須於簽約次日至 114年 10月 20日前交付本案成果。 

二、 廠商應於投標時提出本案提案，應依本中心下列各階段工作內

容及完成期限，訂出詳細工作項目與時程，俾利管控整體專案

執行： 

伍、 保密責任 

一、 本中心與廠商對於因業務往來所獲取之相關機密資訊應確實

予以保密，不得透露予任何第三方知悉。任一方不得將他方揭

露之機密資訊應用於最初被透露之目的以外之任何其他目的，

或允許他人使用。 

二、 廠商如有違反以上行為，致使本中心招致任何損失或聲譽之損

害時，廠商應負一切損失與責任，並放棄法律之先訴訟抗辯權。 

陸、 其他 

一、 本案保固期限至展覽活動完畢止，餘驗收標準及相關罰則詳閱

契約書。 

二、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本中心採購作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階段 工作項目 交付文件 完成期限 

第一階段 
完成第一次工作會

議、提交服務建議書 

會議紀錄、服務

建議書 

簽約次日起 30 個日曆天

內 

第二階段 

展覽活動執行完畢、

交付文宣品、交付結

案報告 

活動當日平面影

像紀錄電子檔、

文宣品、結案報

告電子檔 

1. 文宣品(114 年 9 月

20 日前) 

2. 活動當日平面影像紀

錄電子檔(114年 9月

22 日前) 

3. 結案報告電子檔(114

年 10 月 20 日前) 


